附件一：
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通知书
         地税清税（核）[  ]    号
         纳税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91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办法》（京地税地【2008】92号）的有关规定，税务机关决定对你（单位）                项目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核定结果如下：

1、该项目房地产转让收入为        元。

2、核定征收率为    %。
3、经核定该项目应缴土地增值税          元，已预缴土地增值税         元，应补缴土地增值税        元。
你（单位）应于接到本通知三个工作日内申报缴纳税款。

如对本通知有异议，应先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方可在实际缴清税款和滞纳金后或者所提供的担保得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向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通知书与税务文书《送达回证》一并使用。
